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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56/2021_2022__E6_B1_9F_

E8_A5_BF_E6_99_AE_E9_c64_156606.htm 昨日获悉，江西省中

等学校招生工作阳光工程实施意见近日出台。按照规定，各

地要向社会公布普通高中尤其是重点高中统招和择校的招生

计划。同时，未经省教育厅同意，任何普通高中不得跨市、

县(区)招生。 据了解，江西省今年中招工作仍推行以“六公

开”为主要内容的信息公开制度，即招生政策公开、招生计

划公开、录取信息公开、工作程序公开、咨询服务公开、投

诉举报公开。按照规定，各普通高中特别是重点高中，必须

严格执行教育部的择校生“三限”(限分数、限人数、限钱

数)政策，并将择校人数、择校分数、择校生收费标准在招生

录取前向社会公布。各高、中等职业院校不得以不正当手段

，特别是以金钱、物质奖励等经济手段争抢生源，搞有偿招

生；不得委托社会中介机构代理招生。对于顶风违纪的，一

经发现，要予以党纪政纪处分，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

追究刑事责任。各高、中等职业院校跨地区招生，在当地进

行招生宣传，当地不得封锁或给学校正当招生设置障碍。 此

外，从2006年起，江西省已经对考生优惠加分政策进行了调

整，即对符合体育加分条件的考生由原15分改为加10分，应

届初中毕业生在初中阶段被评为省级“三好学生”和“优秀

学生干部”的改为加10分，而从2006年起初中阶段学生参加

的竞赛活动获奖者不与中考加分挂钩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